
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管理作業規範 

條文內容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強化生產者之產品安全責任，

發給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以下簡稱追溯條碼，圖樣如附件一），
揭露生產者資訊，區隔國產及進口農產品，促進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特訂定本規範。 

二、追溯條碼適用範圍為國產生鮮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 
前項所稱農產加工品之品項，由本會公告之。 

三、申請對象如下。 

（一）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以下簡稱農民）。 

（二）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設立登記之農業產銷班。 

（三）依農場登記規則辦理登記之農場。 

（四）依法設立之農會或農業合作社等農民團體。 

（五）依法設立之農業產業團體或農業企業機構。 

（六）糧食經營業者。 

（七）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者。 

以前項第二款身分類別申請者，以共選共計方式銷售農產品之農業

產銷班為限；非以共選共計方式銷售者，由農業產銷班之班員以前

項第一款農民身分類別申請之 

四、追溯條碼之申請、審查及發放作業流程，如附件二；權責分工事項，
如附件三。 

五、申請、審查及發放程序。 

（一）申請作業 

申請者應於「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以下簡稱生產追溯

系統，網址 https://qrc.afa.gov.tw）完成資料登錄，列印「臺

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如附件四），並

檢附下列文件，依身分類別郵寄或親送至初審單位提出申請。 

1.身分證明文件 

（1）農民：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身分證）影本。 

（2）農業產銷班：班長之身分證影本，以及經班會決議申請追

溯條碼之會議紀錄影本。 

（3）農場、農民團體、農業產業團體、農業企業機構、糧食經

營業者：負責人或代表人之身分證影本、設立登記文件（具

統一編號或許可立案之字號）影本。 

（4）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本會專案核准者，檢附本

會核准文件之影本。 

2.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以下簡稱同意書，如附件

五） 

3.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使用契約書，並經申請者簽章（以下簡

稱契約書，如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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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經審查單位指定之文件。 

（二）初審作業 

初審單位應核對申請書表（包括申請表、身分證明文件、同意

書、契約書及其他文件等）及生產追溯系統登載資料是否完備正

確，並於受理後十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作業。經初審符合者，將該

申請書表送本會農糧署當地分署辦理複審（受理轄區如附件七）。

初審不符合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者於接

獲通知之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視同放棄並

退還其申請書表。 

（三）複審作業 

複審單位（本會農糧署當地分署）應確認初審單位所送申請

書表無誤，並審查申請者及產品簡介之妥適性，於收件後十個工

作日內完成複審作業。 

經複審符合者，由複審單位與申請者簽訂契約書，並送請追

溯條碼發放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發放管理單位）辦理發放作業，

申請書表由複審單位留存備查。 

複審不符合者，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

者並副知初審單位，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送

初審單位；屆期未補正者，視同放棄並退還其申請書表。 

（四）發放作業 

通過複審者，由發放管理單位依申請者選定之傳送方式，於

三個工作日內透過生產追溯系統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

式，寄送驗證碼給申請者，申請者登入生產追溯系統並經系統驗

證無誤後，自行下載追溯條碼電子檔。 

前揭發放管理單位，由本會指定或遴選相關團體或機構為

之。發放管理單位應訂定相關作業規定，報請本會核定後實施。 

六、異動變更程序： 

（一）申請者登載於生產追溯系統之資料有異動變更時，應自行於該

系統登錄辦理變更作業。但涉及農民姓名、單位名稱、農產品項

及相關簡介資料之變更者，應列印申請表，向初審單位申請，經

初審單位於受理後十個工作日、複審單位於收件後十個工作日內

審查後，其符合者，由發放管理單位更新生產追溯系統資料；不

符合者，由審查單位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紙本方式通知申請

者於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退還其申請資料。 

（二）前款之異動變更項目如涉農民姓名之變更者，須同時檢附身分

證影本；涉及申請單位之名稱變更者，須另行檢附主管機關同意

變更之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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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終止使用 

申請者不再使用追溯條碼時，應於生產追溯系統申請終止使用，經

初審、複審單位確認申請者之相關資料無誤後，由複審單位終止其

使用權利及註銷追溯條碼，並由發放管理單位通知申請者、初審單

位、複審單位，且公布於生產追溯系統 

八、追溯條碼之使用及管制 

（一）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限於其在生產追溯系統所登載之產品，

並應以印製黏貼或套印等方式，用於其生產、集貨、運銷之農

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本身或包裝資材上。但以散裝、裸賣方式銷

售或廣告行銷，得以告示牌或其他方式進行行銷、宣傳行為，

不受前開使用方式限制。 

（二）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之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以其採共選共計

方式銷售之農產品為限。 

（三）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之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以其能

對最終銷售型態負完全責任之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為限。 

（四） 追溯條碼不得轉借他人使用，申請者應妥善管理以防止他人冒

用。 

九、追蹤查核 

（一）對發放管理單位之稽核 

本會得採不定期方式至發放管理單位進行稽查，實地審查其

相關作業是否確依所訂定之作業規定辦理，稽查範圍並應包括其

所保存之相關追溯條碼發放管理作業紀錄等事項。 

（二）對申請者之實地查證 

1.初審單位應對所受理審查之申請案件進行實地查證及輔導（項目

如附件八），其查證件數由本會納入年度計畫規劃辦理。 

2.初審單位辦理第三點第一款申請者之實地查證時，若因生產、集

貨、運銷等事實有跨行政轄區 （鄉、鎮、市、區）查證需求者，

得以書面通知該所在地之公所或農民團體協助查證。 

3.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得不定期派員會同初審單位至轄區內申請

者生產、集貨或運銷之場所，進行生產追溯系統內容與實際現況

相符性之抽（複）查。 

（三）產品標示查核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至轄區抽查貼有追溯條碼之農產品

及農產加工品，檢視其在生產追溯系統之網頁內容與外包裝資訊

是否相符，以及申請者專屬網頁資料內容之合宜性，其查核件數

由本會納入年度計畫規劃辦理。 

（四）產品安全品質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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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會規劃每年申請使用追溯條碼之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抽

驗件數，並納入各產業年度計畫辦理。 

（五）消費者反映事項之查證 

    發放管理單位應就消費者於生產追溯系統線上或服務電話

反映事項，通知相關權責單位進行查證。 

（六）辦理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之查核（證）作業，其查核（證）

結果應於生產追溯系統或「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查核（證）行動

應用程式」（以下簡稱查核 APP）填報。 

十、追溯條碼之暫停、終止使用及處置： 

申請者除依第七點規定申請終止使用追溯條碼外，倘經依第九

點規定辦理相關查核（證）結果，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別按其

所定方式處理： 

（一）經實地查證確認申請者已不再使用追溯條碼，由複審單位終止

其使用權利及註銷追溯條碼，並由發放管理單位通知申請者、初

審單位、複審單位，且公布於生產追溯系統。 

申請者得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向複審單位

申復。 

（二）產品標示查核有網頁內容與外包裝資訊不符或網頁資料內容不

合宜者，由查核單位通知複審單位暫停其使用追溯條碼，並由發

放管理單位通知申請者於接獲通知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改正及

公布於生產追溯系統。 

申請者應於改正期屆滿前向複審單位申請恢復使用；屆期未

改正者，由複審單位逕予終止其使用權利及註銷追溯條碼，並由

發放管理單位通知申請者、初審單位、複審單位，且公布於生產

追溯系統。 

（三）經依前點第四款規定辦理產品安全品質抽驗結果不合格者，由

發放管理單位將不合格案件登載於生產追溯系統，經複審單位確

認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並由發放管理單位通知申請者、初審單

位、複審單位，且公布於生產追溯系統： 

1.使用核准登記之農藥，其殘留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暫停申請者

使用追溯條碼三個月。 

2.使用未經核准登記之農藥，且其殘留量超過安全容許量者，暫停

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六個月。 

3.拒絕接受抽檢者，得視情節輕重，暫停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一年

或終止其使用權利。 

4.使用禁用之農藥者，終止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權利。 

5.違反本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自每次事實發生之日起，往前回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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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累計達三次者，終止申請者使用追溯條碼權利。但其身分類

別非屬農民者，倘經由內部管理作業可追溯確認其違規之生產

者，不在此限。 

（四）經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權利之申請者，須經一年以上之改善期間，

始得重新申請。 

（五）經暫停或終止使用追溯條碼之申請者，應回收或塗銷已黏貼（或

套印）、印製於告示牌或其他使用方式之追溯條碼。 

（六）有冒用或仿冒情事、或經暫停或終止仍繼續使用追溯條碼者，

依刑法等相關法規追究相關責任。 

備註：囿於版面關係，本規範所有附件無法全部詳示，請至前述農糧署全

球資訊網查詢，在此謹摘示生產追溯條碼圖樣如圖三。 

 


